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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25-034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4月 同比变动

快递产品收入（亿元） 57.55 16.32%

业务完成量（亿票） 26.93 25.2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元） 2.14 -7.14%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696

证券简称：

*ST

岩石 公告编号：

2025－029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金额：40,456,569元（未含违约金）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7日披露了湖南灵象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灵象” ）与公司的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请见《上海贵

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2024-061）。公司于近日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

判决书》（（2025）沪01民终4690号）。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一）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原告与公司签署了《广告发布协议》。 原告依约完成了广告投放内容并向

被告发送了结案报告，被告仍有部分广告费用尚未支付。

（二）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1、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湖南灵象广告服务款40,000,000元；

2、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湖南灵象以20,000,000元为基数，自2023

年12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5,000,000元为基数，自2024年1月13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24年3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均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计算的违约金；

3、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湖南灵象律师费200,000元；

4、驳回湖南灵象其余诉讼请求；

5、案件受理费251,65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6,657元，其中公司承担256,569

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在2023年的财务报表中已计提了本案所涉广告服务费，并在2024年的财务报表

中确认了估计的违约金、律师费、受理费及保全费等。因本次诉讼尚未执行，目前暂无法预

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9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

修订）》的规定，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4月快递服务

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5年4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5年4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41.51 5.84%

完成业务量（亿票） 21.74 13.41%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1.91 -6.83%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

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

2025-023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

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联合光电；证券代码：300691）自2025年5月20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6月4日前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5

年6月4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 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

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

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规，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主要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东莞市长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益光电” ）。 基本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东莞市长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6905498412

成立日期 2009-07-17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殷海明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池田东路18号1栋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照相机及器材制造；照相机及器材销售；机械设

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名称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长益光电的全部股东。本次交

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 最终的交易对方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为准。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长益光电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尚

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

为准。

（四）本次收购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已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议》，初步达成购买资产

的意向。 最终股份转让数量、比例、交易价格、支付方式、业绩补偿安排、股份锁定安排、违

约条款等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股份收购协议确定。 如正式股份收购协议与意向协议

有约定不一致，以正式股份收购协议的内容为准。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按照承

诺的期限向深圳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目前正处于筹划阶段，具

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本次交易签署的《股份收购意向协议》；

3、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重组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

2025-020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期间；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John� Charles�

Dandolph� Iv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3,

337,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7.1672%。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董监

高）中小股东1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571,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4.7885�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16,535,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2225%。

（3）网络投票情况：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6,802,69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9447%。

6、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93,099,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7%；反对1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弃权

4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3,083,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2� %；反对210,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 %；弃

权4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93,099,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7� %；反对1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弃权

4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3,082,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9%；反对210,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7%；弃权

45,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等

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对利润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同意293,183,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反对9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弃权

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416,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9.3711%；反对9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3733%； 弃权6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2556%。

6、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同意293,178,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58%；反对75,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弃

权8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411,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9.3526%；反对75,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3082%； 弃权83,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3392%。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姚永华女士、袁怡女士、崔子娆女士、周涛先生、王侃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

决，关联股东所持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410,500股，回避表决410,500股。

表决结果： 同意292,610,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8%；反对25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弃权

64,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254,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7097%；反对25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1.0260%； 弃权64,9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264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

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所持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512,000股， 回避表决512,

000股。

表决结果： 同意292,670,3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对9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

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30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9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3791%； 弃权6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2568�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066,2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20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0%；弃权

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29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8948%；反对20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8472%；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580�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3,061,7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9%；反对21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弃权

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294,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8.8763� %；反对21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0.8563%； 弃权6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2674�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公司《2024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于202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

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为、张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

2025-021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并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由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根

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对应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315,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将由513,122,586股减少至510,807,586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13,122,586元

减少至510,807,586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

项完成后中国深圳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

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7:00

2、申报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4、联系电话：0533-3283708

5、电子邮箱：sdlyzqb@luyang.com

6、邮政编码：256100

7、其他说明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88172

证券简称：燕东微 公告编号：

2025-044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51号3号楼11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3,846,9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3,846,9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7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7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本次股 东大会由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劲松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 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74,560 99.9071 664,994 0.0918 7,400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74,560 99.9071 664,994 0.0918 7,400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85,358 99.9086 654,196 0.0903 7,400 0.0011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选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82,760 99.9082 656,794 0.0907 7,400 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82,760 99.9082 656,794 0.0907 7,400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74,560 99.9071 664,994 0.0918 7,4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74,560 99.9071 664,994 0.0918 7,400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59,630 99.9050 664,994 0.0918 22,330 0.0032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594,704 99.7760 656,794 0.2165 22,330 0.0075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3,681,815 99.4945 656,794 0.4888 22,330 0.0167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082,097 99.8943 738,527 0.1020 26,330 0.0037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169,830 99.9064 656,794 0.0907 20,330 0.0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2,675,961 98.0154 654,196 1.9623 7,400 0.02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或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议案3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9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议案10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少玮、李雅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0

债券代码：

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4499号上海康桥万豪酒店会议室6。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0名，代表股份507,892,52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48.399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429,356,6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91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224人，代表股份78,535,

8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84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2,1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对102,

5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7,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5,9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5%； 反对

102,5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6%；弃权7,8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1,52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反对103,

10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7,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5,26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7%； 反对

103,10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弃权7,9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2,9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反对101,

3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6,7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5%； 反对

101,3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弃权8,2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1,6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102,

8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8,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5,4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8%； 反对

102,8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弃权8,0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0,8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0%；反对102,

9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8,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4,6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 反对

102,9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1%；弃权8,7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1,62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102,

70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8,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5,36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8%； 反对

102,70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8,2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800,8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0%；反对82,064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弃权9,600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同意78,444,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3%；反对82,

0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弃权9,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7,4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 ；反对100,

3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14,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1,2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5%； 反对

100,3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8%；弃权14,7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67,54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反对109,

58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15,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11,284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9%； 反对

109,58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5%；弃权15,4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十） 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82,5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对100,

1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9,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6,3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0%； 反对

100,1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权9,800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6,96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反对101,

46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14,1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8%。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0,70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9%； 反对

101,46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弃权14,1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6,62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反对101,

50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弃权14,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8%。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20,360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4%； 反对

101,50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弃权14,4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十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若干制度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503,992,54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21%；反对3,886,

08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51%；弃权13,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同意74,636,28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42%；反对3,

886,08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81%；弃权13,9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2．《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03,991,64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9%；反对3,886,

18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52%；弃权14,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同意74,635,384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30%；反对3,

886,18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83%；弃权14,7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773,18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5%；反对103,

94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弃权15,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416,924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 反对

103,94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3%；弃权15,4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07,618,556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反对259,

16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弃权14,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结果： 同意78,262,296股，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2%； 反对

259,16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0%；弃权14,800股，占与会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霞律师、 于凌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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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25年4月25日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049,368,955股减少至1,048,548,

555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049,368,955元减少至1,048,548,555元。 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百润股份：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25-012）。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和注

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